
桃園縣多功能展演中心技術協調會議需求紀錄表
100/12/05版
（戶外舞台、大廳、門前廣場）
開會時間：　　年  　  月  　　  日（  　  ）   辦公室電話：03-3170511#8307~8311   傳真：03-3170512
	演出日期
	　　　年    月   日( 　 ) ~~　　　年    月   日( 　 )   ．   共  　　    場

	裝台日期
	　　　年    月   日( 　 ) ~~　　　年    月   日( 　 )  

	拆台日期
	　　　年    月   日( 　 ) ~~　　　年    月   日( 　 )  

	演出地點
	   □戶外舞台   □大廳   □門前廣場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與會人員
	表演團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展演中心(執行舞監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節目名稱： 
	主辦單位：

	演出單位：
	演出性質：□音樂 □戲劇 □舞蹈 □其他         

	連絡人：
	電話：
傳真：
手機：
	e-mail：

	舞台監督：
	電話：
傳真：
手機：
	e-mail：

	連絡地址：□□□   　

	演員人數：        　　人
	行政人員人數：   　　人
	技術人員人數(包含架設、調整及演出執行) 
燈光人員：     人　 音響人員：    人　舞台人員：     人

	技術執行單位：
	

	日期/時段
	上午時段

8：00~12：00   
	輔助時段

12：00~13：00
	下午時段

13：00~17：00
	輔助時段

17：00~18：00
	晚上時段

18：00~22：00
	輔助時段

22：00~24：00

	※請註明進館時間及演出時間

	　　月  日 (　)
	
	
	
	
	
	

	　　月  日 (　)
	
	
	
	
	
	

	　　月  日 (　)
	
	
	
	
	
	

	　　月  日 (　)
	
	
	
	
	
	

	　　月  日 (　)
	
	
	
	
	
	

	　　月  日 (　)
	
	
	
	
	
	

	演出長度
	總長度        分鐘  開演時間：_________________ 結束時間：________________

( 上半場      分鐘．中場休息      分鐘．下半場       分鐘 安可曲        首  共      分鐘

	現場販售
	□否  □是，內容：□節目單         元   □演出CD/DVD        元  □其他　　　　　   

◎未經本中心同意，禁止在廳內外辦理義賣、樂捐、抽獎、摸彩等行為，及懸掛張貼旗幟、標語、人像、海報，大廳不得任意架設桌椅等影響觀眾動線之物品。
◎演出單位應於演出前檢送節目單10份交本中心備查。

	志工支援
	※本中心進出皆有警衛控管，出入皆須憑工作證進出，非藝文演出活動，請加派工作人員控管進出，

  及場館內秩序控管。
是否需要安排志工，協助觀眾進場。（非藝文演出活動，本中心不提供志工服勤）
□是   □否

	獻花處理
	□主辦單位自行安排獻花
□開放觀眾上台獻花

	開放觀眾
攝錄影
	演出中、謝幕　    錄影：□是  □否      　拍照：□是　□否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錄音：□是　□否　　　　其他：

	相關資料
	□演出時間表（rundown）   □演出相關基本資訊     □其他
※請將相關資料寄送給本中心，確認演出時程及存查。

	工 作 證
	◎請演出單位自行製作工作證，本館進出入口全面嚴格控管，請所有工作人員佩帶工作證才可進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化妝室
使用區域
	□戶外舞台個人化妝室  □會議室(一)  □會議室(三)※會議室須大廳及門前廣場活動才可借用。

	演出時段

地下室停車場

開放方式
	※本中心停車場全面開放觀眾使用(開放觀眾入場時間：演出前50分鐘)，團隊若要保留停車位，請自行派工作人員控管。
※本中心停車場出入口無設置警衛亭，平時進出需聯絡館方派人開啟車道柵欄，裝台期間停車場不開放，工作人員車輛請停放在卸貨區，不便之處請見諒。
□全部車位皆提供給民眾停放，不用另外保留貴賓車位。

□保留部份車位供工作人員及貴賓使用：保留車位     位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燈光、音響使用狀況 (細節詳細請見技術資料手冊)
※ 本中心不提供技術人員支援，請租借單位自行安排技術人員（館方僅提供協助）。
※ 本中心戶外舞台、大廳及門前廣場無預設之燈光及音響系統。

燈光使用

□自備外加燈具及系統  □使用戶外舞台外接電源   □使用大廳須外接電源（由展演廳接電）
□借用館內燈具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如有其他演出時的特殊狀況請加以敘述：
音響使用

□使用自備音響系統　 □借用館內有線麥克風     支　  □借用館內麥克風架       支

◎ 請敘述演出樂隊的樂器種類及數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	演出安全調查
· 因節目需要演出時會使用以下具危險性及破壞性的道具物品：
□燃燒的物品或器具　　　　□水或其他液態的物品　□火藥或會產生火花的設備　

□重壓或尖銳的物品　    　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
· 請敘述因演出需要而會做出具危險性的表演及動作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◎請演出單位能夠提出詳細工作流程及演出內容，讓本單位能了解演出的狀況，如有涉及本中心禁止事項，務必事先申請並提出絕對安全措施，必要時須簽署切結書。

      如有其他演出時的特殊狀況請加以敘述：

	其他事項紀錄　可於本欄位中詳述

	※戶外舞台及門前廣場雨天備案：
□移至大廳演出             □風雨無阻           □另議檔期

□其他（請述明）：


   ▲  麻煩演出單位，為了維持演出品質，務必自派熟悉 貴單位演出狀況之專業技術人員負責裝台時燈光、音響及舞台等硬體的架設、調整以及演出時候的執行工作。

▲  貴團技術人員在裝台或執行演出工作期間，如有臨時需要增加使用之設備，請先告知現場劇場管理人員，劇場管理人員會就館內所屬之設備，做借出的登記及歸還的點收作業。

展演廳推廣組辦公室  TEL： 03-3170511#8307~8311
                    FAX： 03-3170512
負責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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